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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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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

司、河北临港化工有限公司、江苏东宝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威尔

达化工有限公司、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毕超、韩明磊、王友信、徐士坤、余友成、熊金华、尹仕兵、王云肖、渠永娟、

徐开云、赵来、杨婷、廖联安、段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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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规范  第 3部分：制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评价要求、评价程序和评价

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的评价，并作为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方案或实施指

南的总体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796  农药包装通则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4838—2018  农药乳油包装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304  塔式起重机 稳定性要求 

GB/T 20901  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1367  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T 29304  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导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GB/T 36001  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GB/T 36132—2018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9727  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984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GB 51283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E2903B0D77C5A63E05397BE0A0AF660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7E2C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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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8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农药建设项目 

HJ 86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农药制造工业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G/T 4184  责任关怀实施准则 

HG/T 4576—2013  农药乳油中有害溶剂限量 

JB 6750  厂用防爆照明开关 

T/CCPIA 022  农药制剂产品中微量其他农药成分限量 

T/CCPIA 059  农药制剂加工质量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绿色工厂 green facto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来源：GB/T 36132 – 2018.3.1] 

4 总则 

评价原则 

4.1.1 一致性原则 

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标准体系的构建坚持“引导性、协调性、系统性、创新性、国际性”五项

基本原则，评价要求总体结构与GB/T 36132提出的相关评价体系和要求保持一致，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

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和绩效要求共七项一级指标，在上述

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 

4.1.2 定性与定量结合原则 

4.1.2.1 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定性指标主要根

据国家有关推行绿色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

定量指标主要选取有代表性的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等反映工厂绿色特性的指标。 

4.1.2.2 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工厂应达到的基础

性要求，可选要求为提高性要求，代表行业先进性。 

评价方法 

4.2.1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法，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总分为 100 分。 

4.2.2 评价指标分为必选指标和可选指标，必选指标以能愿动词“应”表述，可选指标以能愿动词“宜”

表述。 

4.2.3 必选指标满足要求得满分，不满足要求不得分。 

4.2.4 可选指标全部满足要求得满分，不满足要求应依据符合程度在 0 分和满分之间取值。 

权重系数 

4.3.1 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本要求（5.1）：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基础设施（5.2）：25%； 

——管理体系（5.3）：10%； 

——能源与资源投入（5.4）：20%； 

——产品（5.5）：15%； 

 



T/CCPIA 209.3—2022 

3 

——环境排放（5.6）：5%； 

——绩效（5.7）：25%。 

4.3.2 二级指标和评价要求对应的分数应在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评价指标表（见附录 B）中给出，其

中绩效指标采用分级计分模式。 

5 评价要求 

基本要求 

5.1.1 合规性要求 

5.1.1.1 工厂应依法设立，建设条件和布局应符合新《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精

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或《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和 T/CCPIA 022、T/CCPIA 059 等要

求，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5.1.1.2 工厂应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要求，不应生产国家

淘汰的产品，不应采用国家淘汰的工艺、装置、原材料从事农药生产。 

5.1.1.3 工厂应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依法依规全面实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核发与排污登记管理。 

5.1.1.4 近 3 年（含成立不足 3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5.1.1.5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能效、碳排放等相关要求做出承诺的，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5.1.1.6 工厂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1.2 最高管理者要求 

5.1.2.1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应满足 GB/T 36132—2018 中（4.3.1 a）的有

关要求。 

5.1.2.2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且满足 GB/T 

36132—2018中（4.3.1 b）的有关要求。 

5.1.3 工厂要求 

5.1.3.1 工厂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

立目标责任制。 

5.1.3.2 工厂应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指标应明确且可量化。 

5.1.3.3 工厂应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对

教育和培训的结果进行考评。 

5.1.3.4 工厂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及处置时，应按照《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要求进行管理。 

5.1.3.5 工厂涉及危险废物产生、储存、运输及处置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以及 GB 18484、GB 18597、GB 18598等相关标准要求进行管理。 

基础设施要求 

5.2.1 布局 

5.2.1.1 新设立化学农药生产企业或者非化学农药生产企业新增化学农药生产范围的，应当在省级以

上化工园区内建厂。 

5.2.1.2 新设立非化学农药生产企业、家用卫生杀虫剂企业或者化学农药生产企业新增原药（母药）

生产范围的，应当进入地市级以上化工园区或者工业园区。 

5.2.1.3 新建工厂应考虑所在园区产业的耦合度，充分利用园区的配套措施，改建和扩建项目应根据

工艺设计情况充分考虑投资的技术经济合理性以及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等因素。 

5.2.1.4 工厂的设计应根据工厂的规模、生产流程、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等要求，

结合场地自然条件、用地周边环境确定。 

5.2.1.5 应结合工厂所在地气象条件，使建筑物具有适宜的朝向、采光和通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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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 应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利用、工程投资、环境保护、生产运行和安全等技术经济条件，布置紧

凑，减少用地。 

5.2.1.7 工厂布局合理，应当有效隔离交叉污染严格管控生产区域和一般生产区域。交叉污染严格管

控生产区域（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杀鼠剂）生产车间应当布置在厂区边缘或下风区，远离水源和

人群聚集区。 

5.2.1.8 制剂类农药剂型差异明显的产品，应当设立独立的生产单元。 

5.2.1.9 生产区、行政区和生活区应当分开隔离，厂区应设人流和物流通道，外来运输工具不应穿行

于生产区域，厂区的地面、路面及运输等不应当对农药生产造成污染。 

5.2.1.10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5.2.2 建筑 

5.2.2.1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并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

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

生能源利用。 

5.2.2.2 工厂新建、改建和扩建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

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5.2.2.3 工厂的厂房宜采用绿色建材，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应符合国家和

地方法律、标准要求。 

5.2.2.4 工厂的厂房宜采用立体仓库或多层建筑。 

5.2.3 照明 

5.2.3.1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建筑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 

5.2.3.2 厂区内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如有照明需求，应按 GB 3836.1、JB/T 6750 等的有关要求

配置防爆照明设备。 

5.2.3.3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5.2.3.4 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5.2.3.5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宜根据情况尽量利用自然光。 

5.2.3.6 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宜不低于 50%。 

5.2.4 工艺 

5.2.4.1 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设计时应根据原料组成、性质选择生产工艺、设备及技术路线，

满足对工艺节能、安全、环保、职业卫生、消防的要求，并优先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节能环保先进技

术。 

5.2.4.2 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工艺控制要求操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生产装置（单元）稳定运

行，避免或减少非计划停工。 

5.2.4.3 应对生产过程中未反应物料、溶剂或母液进行资源化回收综合利用。 

5.2.4.4 应定期对生产装置、设备进行检查维修，杜绝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5.2.4.5 宜采用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等技术，提升制剂加工

智能化水平。 

5.2.5 设施 

5.2.5.1 工厂用于制剂加工的混合、剪切、砂磨、造粒、包装等专用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

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无组织排放，减少污染物排放。 

5.2.5.2 应根据生产工艺路线、能源利用水平等，选择先进的生产设备。 

5.2.5.3 使各类设备达到经济运行状态。 

5.2.5.4 应建立设备操作规程、管理维护保养、更新及报废制度。 

5.2.5.5 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内使用的设备和防护系统防爆要求应符合 GB/T 20304、GB 3836.1 

的规定。 

5.2.6 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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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 农药生产企业同时生产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设备应当专用，并设置明显的隔离区及标识。 

5.2.6.2 应根据生产工艺路线，设置先进的未反应的原料、溶剂等、能源回收装置以及“三废”回收

处理装置，并满足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水平。 

5.2.6.3 应采用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 

5.2.6.4 对使用同一生产装置加工相同剂型不同农药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结合本企业生产实际和质

量管控要求，开展清洗方法、清洗次数与加工产品中残余上批次其他农药成分含量试验研究，制定相同

设备加工不同农药交叉污染控制规范，明确不同情形的清洗方法、清洗次数和控制指标、清洗物贮存与

处置要求等。 

5.2.6.5 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生产应当具有单独的生产设备，不能同其他农药生产共用一套设备。 

5.2.6.6 厂应设置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的处理能力应与生产排放相适应，确保

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对于自身不能处理的污染物应交给有资质单位处理。 

5.2.6.7 生产企业应当有计算机、扫描枪、电子计账软件等可追溯管理设施设备。 

5.2.6.8 应采用密闭或者负压的投料、出料或取样系统。 

5.2.7 通用设备 

5.2.7.1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应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

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5.2.7.2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对电动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2479 的规定；对风机、泵类和压缩机等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6 的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2 的规定。 

5.2.7.3 应选用符合《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要求的设备。 

5.2.7.4 通用设备宜采用新型节能设备或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设备。 

管理体系要求 

5.3.1 质量管理体系 

5.3.1.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5.3.1.2 质量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5.3.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5.3.2.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45001

的要求。 

5.3.2.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5.3.3 环境管理体系 

5.3.3.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5.3.3.2 环境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5.3.4 能源管理体系 

5.3.4.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 

5.3.4.2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体系，满足 GB/T 20901 的要求。 

5.3.4.3 宜建立同类型生产企业能源与资源横向分析管理制度。 

5.3.4.4 能源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保证有效运行。 

5.3.5 清洁生产管理体系 

5.3.5.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清洁生产管理体系，工厂的清洁生产管理体系应满足国家、行业标

准或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要求。 

5.3.5.2 清洁生产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保证有效运行。 

5.3.6 HSE 管理体系 

5.3.6.1 鼓励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 HSE 管理体系，满足《中国农药行业 HSE管理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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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 鼓励工厂 HSE 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保证有效运行。 

5.3.7 社会责任 

工厂宜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社会责任报告宜符合HG/T 4184，并公开可获得。 

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 

5.4.1 能源投入 

5.4.1.1 工厂应根据自身情况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提

高能源利用率。 

5.4.1.2 工厂应依据 GB/T 15587 的要求建立能源管理制度。 

5.4.1.3 应根据生产情况定期进行能源审计。 

5.4.1.4 可行时，宜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5.4.1.5 宜优先选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控制或减少煤等能源的消耗量。 

5.4.2 资源投入 

5.4.2.1 工厂应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 

5.4.2.2 应建立全厂用水平衡，减少新鲜用水量，加强再生水、二次水合理利用。 

5.4.2.3 应避免出现水、蒸汽等跑冒滴漏。 

5.4.2.4 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对主要原材料使用量进行评价。 

5.4.2.5 应建立原辅料管理、计量制度和原辅料品质检台账。 

5.4.2.6 对重点投入物料应进行全流程消耗分析，监控物料流失重点部位，提高物料利用率。 

5.4.2.7 工厂应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装备，淘汰落后的用水工艺设备。 

5.4.2.8 不合格的农药成品，应当交由产品质量检验部门、技术部门评估后，由其提出不合格品处理

方案。 

5.4.2.9 工厂宜采用有毒有害物质（溶剂）替代等绿色工艺技术，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5.4.3 采购 

5.4.3.1 应制定并实施包括节能、节水、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5.4.3.2 工厂应对采购的产品开展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

要求。 

5.4.3.3 宜满足 GB/T 33635 有关绿色供应链评价的要求。 

产品要求 

5.5.1 一般要求 

5.5.1.1 所生产的产品应有农药登记证和相应生产许可范围的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如仅有生产许可

证，须出示与有该生产许可范围的农药生产企业签订委托加工合同。 

5.5.1.2 产品质量标准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产品质量标准所要求的技术指标要求应当不低于相应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申请人所在地地方标准或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5.5.1.3 所生产产品中所含有的农药品种不属于国家禁止使用农药品种。 

5.5.2 生态设计 

鼓励企业按照T/CCPIA 170—2021的要求，生产绿色高质量农药产品。 

5.5.3 有害物质使用 

5.5.3.1 不使用国家禁用的助剂产品。 

5.5.3.2 应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农药乳油产品严格按照 HGT 4576-2013要求，

严格控制农药乳油产品中有害溶剂限量。 

5.5.3.3 鼓励生产企业采用安全环保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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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包装 

5.5.4.1 产品包装应当符合 GB 3796 的要求，乳油产品包装还应当符合 GB 4838的要求。 

5.5.4.2 应按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和 GB3796-2018 等国家相关政策，围绕农药包

装废弃物等资源化利用开展相关工作。 

5.5.4.3 鼓励使用易资源化利用和易处置包装物、水溶性高分子包装物或者在环境中可降解的包装物，

逐步淘汰铝箔包装物，鼓励使用便于回收的大容量包装物。 

环境排放要求 

5.6.1 一般要求 

5.6.1.1 所有污染物排放口应获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按要求设置采样口和标识牌。 

5.6.1.2 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 

5.6.1.3 应建立污染物排放台账，按照 HJ 862 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录。 

5.6.1.4 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 

5.6.2 大气污染物 

5.6.2.1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按照 GB 37822、GB 39727 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的要求，并满

足区域内排放总量的要求。 

5.6.2.2 应建有泄漏监测与修复（LDAR）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相关工作。 

5.6.3 水污染物 

5.6.3.1 工厂的水污染物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的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

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的要求。 

5.6.3.2 农药生产厂房排水系统要做到清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生产污水的排水管道应进行

防腐、防渗处理，应通过管架输送。对一些特殊工段或工艺过程产生的含有特殊因子的污水应事先进行

必要的有效预处理。 

5.6.4 固体废物 

5.6.4.1 工厂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利用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9、HJ 2025 等相关

标准要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5.6.4.2 应落实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和管理台账制度，实现固体废物可追溯；严格实施分类、

收集管理，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5.6.5 噪声 

5.6.5.1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 及相关标准要求。 

5.6.5.2 工厂宜对风机等高噪声产生设备采取减振、降噪处理。 

5.6.6 温室气体 

5.6.6.1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GB/T 32151.10 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

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5.6.6.2 可行时，工厂宜依据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5.6.7 土壤及地下水 

5.6.7.1 工厂应根据《工矿用地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要求对农药企业生产用地的土壤和地下水环

境进行管理。 

5.6.7.2 工厂建设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装置、储罐和管道以及建设污水处理池、应急池等存在土

壤污染风险的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设施

和泄漏监测装置，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绩效要求 

5.7.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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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 工厂应依据本文件提供的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 

5.7.1.2 工厂应从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5 个方面，基于

农药行业特点和水平，对绩效指标进行计算和评估。适用时，绩效指标应至少满足行业平均水平（基准

值），并研究制定持续提升绩效指标的方案，以达到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先进值要求。 

5.7.1.3 绩效统计和计算应选取和覆盖能反映工厂绩效水平的完整周期，原则上至少包括评价前一自

然年度的连续 12 个月。 

5.7.2 用地集约化 

工厂应采用附录A的方法计算工厂容积率、工厂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5.7.3 原料无害化 

工厂应采用附录A的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 

5.7.4 生产洁净化 

工厂应采用附录A 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5.7.5 废物资源化 

工厂应采用附录A的方法计算废水回用率。 

5.7.6 能源低碳化 

工厂应采用附录A的方法计算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6 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 

评价方法 

6.1.1 实施评价 

6.1.1.1 评价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实施。 

6.1.1.2 实施评价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声明文件、检测报告等支持性文件，并根

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确保证据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 

6.1.2 评价过程 

6.1.2.1 绿色工厂评价内容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

和绩效等共 7 个方面。 

6.1.2.2 基本要求为绿色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基本要求不达标不能评价为绿色工厂。当满足基

本要求时，可进行评价指标的打分评价。 

6.1.3 评价依据 

6.1.3.1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各指标加权综合总分的满分为 100 分。必选指和可选指

标得分根据符合程度在 0 分或满分之间取值。 

6.1.3.2  当工厂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大于 80 分时，即可判定为绿色工厂。 

评价有效期 

6.2.1 有效期 

绿色工厂评价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内应进行持续符合性声明及跟踪复核，有效期结束前3个月提

出重新评价申请。 

6.2.2 持续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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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应每年进行自行评价确认，声明是否持续满足本要求，并按规定报送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评

价机构持续符合性的证据。 

6.2.3 跟踪复核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专家对绿色工厂持续符合性声明及满足本导则的证据进行跟踪复核。对存在

以下任一条款的绿色工厂予以除名： 

a) 基本要求不能持续满足； 

b) 管理体系未能持续有效运行及维持； 

c) 绩效指标未能保持及持续改进。 

6.2.4 公共影响 

在评价有效期内，工厂出现由相关部门认定的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等事故，予以除名。 

评价程序 

评价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但不限于评价准备、组建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方案、预评

价、文件评审、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对通过评

价的工厂开展监督。 

7 评价报告 

自评价报告 

自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工厂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简介等基本信息，工厂生产经营情况； 

b) 工厂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下一步拟开展的重点工作等； 

c) 工厂的建筑、装置规模、工艺路线、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照明配置情况，以及相关标

准执行情况； 

d) 工厂各项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e) 工厂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购等方面的现状，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节约能源资源项目； 

f) 工厂生产产品的生态设计、能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等情况，以及相关标准的落实情况； 

g) 工厂固体废物分类、收集、资源化回收利用和贮存的落实情况； 

h) 工厂主要污染物处理设备配置及运行情况，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噪声、温室

气体排放及管理等现状，以及相关标准的落实情况； 

i) 依据工厂情况和本文件，开展绿色工厂自评价； 

j) 其他支持证明文件。 

第三方评价报告 

第三方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实施评价的组织方式； 

b) 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c) 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

术复核情况； 

d) 对申报工厂的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

面进行描述，并对企业自评价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e) 核实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检查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情况等； 

f) 对企业自评价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g) 对申报工厂是否符合绿色工厂要求进行评价，说明各评价指标值及是否符合评价要求情况，

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h) 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i) 评价支持材料。 

  

 



T/CCPIA 209.3—2022 

10 
 

附 录 A  

（规范性） 

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主要指标计算方法 

A.1  容积率 

容积率为工厂总建筑物（正负 0 标高以上的建筑面积）、构筑物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值，以 R

计，按公式（A.1）计算。        
 

 R =
𝐴
总建筑物

+𝐴
总构筑物

𝐴
用地

× 100%    ······················································· (A.1) 

式中： 

R   —— 工厂容积率，以%表示； 

总建筑物A
—— 工厂总建筑物建筑面积，建筑物层高超过 8m 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

计算，单位为平方米（m2）； 

总构筑物A
—— 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可计算面积的构筑物种类参照 GB/T 50353，单位为平方米

（m2）； 

用地A
——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2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为工厂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占（用）地两积总和（包括露天生产装置或设备、

露天堆场及操作场地的用地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以 r 计，按公式（A.2）计算。 

 

 r =
𝑎
总建筑物

+𝑎
总构筑物

𝐴
用地

× 100%   ························································ (A.2) 

式中： 

r  ——工厂建筑密度，以%表示； 

总建筑物a
——工厂总建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总构筑物a
——工厂总构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用地A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3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为工厂总产值与厂区内用地面积的比率，以 y 计，无量纲，按照公式（A.3）计

算。 

 y =
𝑌

𝐴
用地

  ····································································· (A.3) 

式中： 

y  ——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单位为万元/公顷； 

Y  —— 工厂总产值的数值，单位为万元； 

A 用地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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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绿色物料使用率 

绿色物料使用率，以ε计，无量纲，按照公式（A.4）计算。 

 

 ε =
𝐺i

𝑀i
× 100%  ····························································· (A.4) 

式中： 

  ——绿色物料使用率，以%表示； 

iG
——统计期内绿色物料使用量的数值，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绿色物料应选自省级以上政府相

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或利用再生资源及产业废弃

物等作为原料；使用量根据物料台账测算）； 

iM
——统计期内同类物料总使用量的数值，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A.5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以 Si计，按照公式（A.5）计算。 

 

 si =
𝑆i

𝑄
  ······································································· (A.5) 

式中： 

si——单位产品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每产品单位； 

Si——统计期内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的数值，单位为污染物单位（视污染物种类而定）;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的数值，单位为产品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A.6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生产单位合格产品废气产生量，以 gi 计，按照式（A.6）计算。 

 

 gi =
𝐺i

𝑄
   ····································································· (A.6) 

式中： 

gi——单位产品某种废气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 )每产品单位； 

Gi——统计期内某种废气产生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m3 )；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的数值，单位为产品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A.7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生产单位合格产品的废水产生量，以ω计，按照式（A.7）计算。  

 𝜔 =
𝑊

𝑄
  ······································································· (A.7) 

式中： 

ω——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每单位产品； 

W——统计期内某种废水产生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m3)； 

Q计期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的数值，单位为产品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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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生产单位合格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以 Mui 计，按式（A.8）计算。 

 

 Mui =
𝑀i

𝑄
  ···································································· (A.8) 

式中： 

Mui——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单位为原材料单位每产品单位； 

Mi——统计期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总量，单位为原材料单位（视原材料种类而定）； 

Q------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A.9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以Kr计，按式（A.9）计算。 

 𝐾r =
𝑍r

𝑍 + 𝑍w
× 100%   ······················································· (A.9) 

式中： 

Kr——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以%表示； 

Zr——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不含外购），单位为吨（t）； 

Z ——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Zw——综合利用往年储存量，单位为吨（t）； 

A.10  废水回用率 

废水回用率，以KW计，按式（A.10）计算。 

 𝐾w =
𝑉w

𝑉d + 𝑉w
× 100%  ···················································· (A.10) 

式中： 

KW——废水回用率，以%表示； 

VW——统计期内，工厂对外排废水处理后的回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d——统计期内，工厂向外排放的废水量(不含回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11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以 Eui 计，按式（A.11）计算。 

 

 Eui =
𝐸i

𝑄
   ································································· (A.11) 

式中： 

Eui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每万元（tec/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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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统计期内工厂单位工业增加值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即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ec）； 

Q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的单位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A.12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以C c计，按式（A.12）计算。        

 

 Cc =
𝐶

𝑄
  ····································································· (A.12) 

式中： 

C c——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万元； 

C——碳统计期内工厂边界内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单位为吨（t）； 

Q——统计期内工厂合格产品单位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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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表 B.1 为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表 B.1 制剂类农药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 序号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值 

基本要求 

（一票 

否决） 

基础合规性要

求 

1 

工厂应依法设立，建设条件和布局应符合《农药管理

条例》《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精细化工企业工

程设计防火标准》或《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和 T/CCPIA 022、TCCPIA 059 等要求，在建设和生产

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必选  

2 

工厂应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要求，不应生产国家淘汰的产品，不

应采用国家淘汰的工艺、装置、原材料从事农药生产。 

必选  

3 
工厂应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依法依规实行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登记管理。 
必选  

4 
近 3 年（含成立不足 3 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

质量等事故。 
必选  

5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能效、碳排放等相关要求做出

承诺的，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必选  

6 
工厂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必选  

基础管理职责 

7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应满足

GB/T 36132 -2018 中（4.3.1 a）的有关要求。 
必选  

8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

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且满足 GB/T 36132 -2018 中

（4.3.1 b）的有关要求。 

必选  

9 
工厂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

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必选  

10 
工厂应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

指标和实施方案，指标应明确且可量化。 
必选  

11 

工厂应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定期为员工提供

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对教育和培训的

结果进行考评。 

必选  

12 

工厂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储存、使用、经营、

运输及处置时，应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的有关要求进行管理。 

必选  

13 

工厂涉及危险废物产生、储存、运输及处置时，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

GB18484、GB18597、GB18598 等相关标准要求进行

管理。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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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25%） 

布局 

14 

新设立化学农药生产企业或者非化学农药生产企业新

增化学农药生产范围的，应当在省级以上化工园区内

建厂。 

必选 4 

15 

新设立非化学农药生产企业、家用卫生杀虫剂企业或

者化学农药生产企业新增原药（母药）生产范围的，

应当进入地市级以上化工园区或者工业园区。 

必选 4 

16 

新建工厂应考虑所在园区产业的耦合度，充分利用园

区的配套措施，改建和扩建项目应根据工艺设计情况

充分考虑投资的技术经济合理性以及资源能源的高效

利用等因素。 

必选 2 

17 

工厂的设计应根据工厂的规模、生产流程、交通运输、

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等要求，结合场地自然条

件、用地周边环境确定。 

必选 2 

18 
应结合工厂所在地气象条件，使建筑物具有适宜的朝

向、采光和通风条件。 
必选 2 

19 
应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利用、工程投资、环境保护、生

产运行和安全等技术经济条件，布置紧凑，减少用地。 
必选 2 

20 

工厂布局合理，应当有效隔离交叉污染严格管控生产

区域和一般生产区域。交叉污染严格管控生产区域（除

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杀鼠剂）生产车间应当布置

在厂区边缘或下风区，远离水源和人群聚集区。 

必选 3 

21 
制剂类农药剂型差异明显的产品，应当设立独立的生

产单元。 
必选 3 

22 

生产区、行政区和生活区应当分开隔离，厂区应设人

流和物流通道，外来运输工具不应穿行于生产区域，

厂区的地面、路面及运输等不应当对农药生产造成污

染。 

必选 3 

23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物处理间等产生污

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必选 3 

建筑 

24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的要求，并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化

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

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必选 2 

25 

工厂新建、改建和扩建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必选 2 

26 

工厂的厂房宜采用绿色建材，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

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标准

要求。 

可选 2 

27 工厂的厂房宜采用立体仓库或多层建筑。 可选 2 

照明 
28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建筑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规

定。 
必选 3 

29 厂区内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如有照明需求，应 必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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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 3836.1、JB/T 6750 等的有关要求配置防爆照明

设备。 

30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必选 2 

31 
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

措施。 
可选 2 

32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宜根据情况尽量利用自然

光。 
可选 2 

33 
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宜

不低于 50%。 
可选 2 

工艺 

34 

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设计时应根据原料组成、

性质选择生产工艺、设备及技术路线，满足对工艺节

能、安全、环保、职业卫生、消防的要求，并优先采

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节能环保先进技术。 

必选 2 

35 

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工艺控制要求操作，并采取有

效措施，保证生产装置（单元）稳定运行，避免或减

少非计划停工。 

必选 2 

36 
应对生产过程中未反应物料、溶剂或母液进行资源化

回收综合利用。 
必选 3 

37 
应定期对生产装置、设备进行检查维修，杜绝事故隐

患，确保安全生产。 
必选 2 

38 
宜采用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生产

过程智能化控制等技术，提升制剂加工智能化水平。 
可选 2 

一般要求 

39 

工厂用于制剂加工的混合、剪切、砂磨、造粒、包装

等专用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降低能源与资

源消耗，减少无组织排放，减少污染物排放。 

必选 3 

40 
应根据生产工艺路线、能源利用水平等，选择先进的

生产设备。 
必选 2 

41 使各类设备达到经济运行状态。 必选 2 

42 
应建立设备操作规程、管理维护保养、更新及报废制

度。 
必选 2 

43 
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内使用的设备和防护系统

防爆要求应符合 GB/T 20304、GB 3836.1 的规定。 
必选 2 

专用设备 

44 
农药生产企业同时生产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设备应

当专用，并设置明显的隔离区及标识。 
必选 3 

45 

应根据生产工艺路线，设置先进的未反应的原料、溶

剂等、能源回收装置以及“三废”回收处理装置，并

满足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水平。 

必选 3 

46 应采用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 必选 2 

47 

对使用同一生产装置加工相同剂型不同农药产品的，

生产企业应当结合本企业生产实际和质量管控要求，

开展清洗方法、清洗次数与加工产品中残余上批次其

他农药成分含量试验研究，制定相同设备加工不同农

必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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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交叉污染控制规范，明确不同情形的清洗方法、清

洗次数和控制指标、清洗物贮存与处置要求等。 

48 
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生产应当具有单独的生产设

备，不能同其他农药生产共用一套设备。 
必选 3 

49 

工厂应设置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污染物处理设备设

施的处理能力应与生产排放相适应，确保污染物排放

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对于自身不能处

理的污染物应交给有资质单位处理。 

必选 3 

50 
生产企业应当有计算机、扫描枪、电子计账软件等可

追溯管理设施设备。 
必选 2 

51 应采用密闭或者负压的投料、出料或取样系统。 必选 2 

通用设备 

52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应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已明

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

淘汰更新。 

必选 2 

53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

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对电动机的

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2479 的规定；对风机、泵

类和压缩机等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GB/T 13466的规

定；对电力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2

的规定。 

必选 2 

54 
应选用符合《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要求

的设备。 
必选 2 

55 
通用设备宜采用新型节能设备或效率高、能耗低、水

耗低、物耗低的设备。 
可选 2 

管理体系 

（10%） 

质量管理体系 

56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

系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必选 10 

57 质量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必选 5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 

58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45001 的要求。 
必选 10 

59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

行。 
必选 5 

环境管理体系 
60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

系应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必选 10 

61 环境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保证有效运行。 必选 5 

能源管理体系 

62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

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 
必选 10 

63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体系，满足 GB/T 20901 的要

求。 
必选 5 

64 
宜建立同类型生产企业能源与资源横向分析管理制

度。 
可选 5 

65 能源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保证有效运行。 可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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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管理

体系 

66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清洁生产管理体系，工厂的

清洁生产管理体系应满足国家、行业标准或行业协会

团体标准的要求。 

必选 10 

67 
清洁生产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保证有效运

行。 
可选 5 

HSE管理体系 

68 
鼓励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 HSE 管理体系，满足《中

国农药行业 HSE 管理规范》的要求。 
可选 5 

69 
鼓励工厂 HSE 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保证有

效运行。 
可选 5 

社会责任 70 

工厂宜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

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社会

责任报告宜符合 HG/T 4184，并公开可获得。 

可选 5 

能源与资

源投入 

（20%） 

能源投入 

71 
工厂应根据自身情况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

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提高能源利用率。 
必选 10 

72 工厂应依据 GB/T 15587 的要求建立能源管理制度。 必选 6 

73 应根据生产情况定期进行能源审计。 必选 6 

74 可行时，宜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可选 5 

75 
宜优先选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控制或减少煤等能源

的消耗量。 
可选 3 

资源投入 

76 工厂应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 必选 8 

77 
应建立全厂用水平衡，减少新鲜用水量，加强再生水、

二次水合理利用。 
必选 5 

78 应避免出现水、蒸汽等跑冒滴漏。 必选 5 

79 
工厂应按照GB/T 29115的要求对主要原材料使用量进

行评价。 
必选 5 

80 应建立原辅料管理、计量制度和原辅料品质检台账。 必选 5 

81 
对重点投入物料应进行全流程消耗分析，监控物料流

失重点部位，提高物料利用率。 
必选 7 

82 
工厂应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装备，淘汰

落后的用水工艺设备。 
必选 6 

83 
不合格的农药成品，应当交由产品质量检验部门、技

术部门评估后，由其提出不合格品处理方案。 
必选 5 

84 
工厂宜采用有毒有害物质（溶剂）替代等绿色工艺技

术，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可选 8 

采购 

85 
应制定并实施包括节能、节水、环保要求的选择、评

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必选 8 

86 
工厂应对采购的产品开展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

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必选 5 

87 
宜满足 GB/T 33635 有关绿色供应链评价的要求。 

 
可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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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15%） 

一般要求 

88 

所生产的产品应有农药登记证和相应生产许可范围农

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如仅有生产许可证，须出示与有

该生产许可范围的农药生产企业签订委托加工合同。 

必选 20 

89 

产品质量标准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产品质量标准所要

求的技术指标要求应当不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申请人所在地地方标准或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

体标准。 

必选 15 

90 
所生产产品中所含有的农药品种不属于国家禁止使用

农药品种。 
必选 10 

生态设计 91 
鼓励企业按照 T/CCPIA 170—2021 的要求，生产绿色

高质量农药产品。 
可选 5 

有害物质使用 

92 不使用国家禁用的助剂产品。 必选 10 

93 

应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农药

乳油产品严格按照 HGT 4576-2013 要求，严格控制农

药乳油产品中有害溶剂限量。 

必选 10 

94 鼓励生产企业采用安全环保助剂。 必选 5 

包装 

95 
产品包装应当符合 GB 3796 的要求，乳油产品包装还

应当符合 GB 4838 的要求。 
必选 10 

96 

应按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和

GB3796-2018 等国家相关政策，围绕农药包装废弃物

等资源化利用开展相关工作。 

必选 10 

97 

鼓励使用易资源化利用和易处置包装物、水溶性高分

子包装物或者在环境中可降解的包装物，逐步淘汰铝

箔包装物，鼓励使用便于回收的大容量包装物。 

可选 5 

环境排放 

（5%） 

一般要求 

98 
所有污染物排放口应获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按

要求设置采样口和标识牌。 
必选 8 

99 
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和地方

要求。 
必选 8 

100 
应建立污染物排放台账，按照 HJ 862 开展自行监测和

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必选 6 

101 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 必选 6 

大气污染物 

102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按照 GB 37822、GB 39727 等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的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

总量的要求。 

必选 8 

103 
应建有泄漏监测与修复（LDAR）管理制度，定期开展

相关工作。 
必选 6 

水污染物 

104 

工厂的水污染物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

的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

资质的处理厂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的要求。 

必选 8 

105 

农药生产厂房排水系统要做到清污分流、分类收集、

分质处理。生产污水的排水管道应进行防腐、防渗处

理，应通过管架输送。对一些特殊工段或工艺过程产

必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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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含有特殊因子的污水应事先进行必要的有效预处

理。 

固体废物 

106 

工厂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利用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9、HJ 2025 等相关标准要求。无

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

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必选 8 

107 

应落实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和管理台账制度，

实现固体废物可追溯；严格实施分类、收集管理，制

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必选 8 

噪声 
108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 及相关标

准要求。 
必选 6 

109 工厂宜对风机等高噪声产生设备采取减振、降噪处理。 可选 3 

温室气体 

110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GB/T 32151.10 或适用的标

准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

报告。 

可选 3 

111 
可行时，工厂宜依据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

排放进行改善。 
可选 3 

土壤及地下水 

112 
工厂应根据《工矿用地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要求

对农药企业生产用地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进行管理。 
必选 6 

113 

工厂建设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装置、储罐和管道

以及建设污水处理池、应急池等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

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设计、

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设施和泄漏监测装置，

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必选 5 

绩效 

（25%） 

用地集约化 

114 

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工厂容积率、建筑密度应

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对因生产

安全等有特殊要求确需突破《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

指标》的，应依据有关规定充分说明。 

必选 8 

115 

产品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不低于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

面积产值的要求；未发布产品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

区，产品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超过本年度所在省市的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必选 5 

116 

产品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达到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

积产值的要求的 1.2 倍及以上，2 倍为满分；未发布产

品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产品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应达到本年度本行业产品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1.2 倍及

以上，2 倍为满分。 

可选 5 

原料无害化 117 
企业近三年内，通过采用无毒、低毒的原料替代有剧

毒或将产生严重污染的原料的方式进行工艺改进。 
必选 8 

生产洁净化 

118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应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准

值）。 
必选 8 

119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先进

值）。 
可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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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应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5%（领先

值）。 
可选 3 

121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应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准

值）。 
必选 8 

12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先进

值）。 
必选 5 

123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应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5%（领先

值）。 
可选 3 

废物资源化 

124 废水回用率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基准值）。 必选 8 

125 废水回用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先进值）。 可选 5 

126 废水回用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5%（领先值）。 可选 3 

能源低碳化 

127 
按照附录 A 计算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达到以下

指标：不高于 0.4 吨标煤/万元。 
必选 8 

128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不高于 0.3 吨标煤/万元。 可选 5 

129 
按照附录 A 计算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达到以下

指标：不高于 1.38 吨二氧化碳/万元。 
必选 8 

130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不高于 1.03 吨二氧化碳/万

元。 
可选 5 

 

 

 


